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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江苏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 

研究平台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 

校属各单位： 

《江苏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平台管理办法》已经学

校研究通过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江苏师范大学 

2019 年 2月 23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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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平台 
管理办法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 为进一步繁荣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研究，推动我校

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平台的创新发展，根据上级有关研究平台管

理办法，结合我校高水平大学建设要求，特制订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江苏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平台（以下简称

研究平台）是隶属我校从事人文社会科学和跨学科研究的科研

组织，立足基础研究，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，服务社会，提

供决策咨询，全面提升我校人文社会科学在人才培养、科学研

究、社会服务、文化传承创新和国际交流合作中的综合实力。 

第三条  江苏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平台实行分层次

设置与管理。第一层次为省厅级以上立项建设的研究平台；第

二层次为学校批准的校级重点研究平台；第三层次为学校批准

的校级一般研究平台。 

第二章  申报评审 

第四条  省厅级以上研究平台申报条件按照相关文件执

行。 

第五条  校级研究平台申报坚持以科学研究水平、服务社

会能力为标准，面向全校各单位开放申报，鼓励跨学院、跨学

科、跨专业组建研究团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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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 校级重点研究平台申报条件： 

1.负责人为具有正高级职称、博士学位的我校在职人员，

年龄不超过 60岁，主持过国家级项目。 

2.具有 3-5 个较为稳定的研究方向，能够体现研究平台的

特色和优势，每个方向至少有 3 名以上高级职称或具有博士学

位人员。 

3.近三年承担 1 项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，或 3 项国家社

科基金项目。 

4.近三年承担到账经费不低于 30万元的横向项目，或提交

5 篇以上符合学校认定的决策咨询成果。 

5.近三年每个研究方向发表 1 篇以上 A 类三档以上权威论

文。 

第七条  校级一般研究平台申报条件： 

1.负责人为具有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的我校在职人员，主

持过省部级及以上科研项目。 

2.具有 3-5 个较为稳定的研究方向，已形成一支年龄、学

历、职称结构合理的学术梯队。 

3.近三年内承担科研项目不少于 3 项。 

第八条  校级重点研究平台评审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组

织进行。 

拟申报校级重点研究平台负责人将依托单位论证通过后的

申报材料，提交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初审，报校学术委员会研

究确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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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 校级一般研究平台评审由依托单位组织进行，并

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备案。 

第三章  评估考核 

第十条  省厅级以上研究平台的年度检查和考核评估按照

相关文件执行。建设期内在上级给予经费使用完毕的前提下，

学校按照上级文件给予经费的配套以及每年 10 万元的运行经

费。负责人相同的省厅级以上研究平台，学校就高资助。 

第十一条  建设期满的省厅级以上研究平台实行重大项目

应急资助。 

第十二条  校级重点研究平台建设周期三年，每年资助经

费 10 万元。研究平台提交的评估考核成果须为申报时备案团队

成员的后期成果。 

第十三条  校级重点研究平台任务： 

1.每年至少获批 1 项国家级科研项目，发表 3 篇 A 类三档

以上权威性期刊论文。 

2.建设期内承担到账经费不低于 50 万元的横向项目，或提

交 6 篇以上符合学校认定的决策咨询成果，其中至少 1 篇获省

级以上领导肯定性批示。 

3.建设期内力争主办 1次国际学术会议。 

第十四条 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根据任务书进行年度检查

和评估考核。年度检查合格的平台，继续拨款资助；年度检查

不合格的研究平台，学校撤消其资格并停止经费资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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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条  校级重点研究平台在建设期内获批为省厅级以

上研究平台，学校将不再做为校级重点研究平台立项建设。 

第十六条  校级一般研究平台由依托学院进行年度检查和

考核评估。 

第十七条  校级研究平台更名、负责人变更等重大调整，

由依托学院提出，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审批。 

第十八条  校级研究平台的负责人由学校聘任，退休后不

再聘任。凡发现不能履行职责或存在学术道德缺陷及其他不当

行为的，学校可经适当程序随时予以解聘。 

第四章  附则 

第十九条 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，原相关文件同时废

止。 

第二十条  本办法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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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2月 23日印发 


